
－1－

附件 1

四川省中小学知识产权普及教育试点

工作方案（试行）

为深入贯彻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省委十届四次全会

精神，根据《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》、《四川省知识产权战略

纲要》的部署和国家知识产权局、教育部、文化部等部委联合印

发的《关于加强知识产权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》中“在中小学法

律教育中增加知识产权有关内容”的要求，增强各类学校学生的

知识产权意识和创新意识，四川省知识产权局、四川省教育厅、

四川省科协技术协会决定在全省中小学开展知识产权普及教育

试点工作，工作方案如下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为

指导，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为主线，弘扬“尊重知识、崇尚创新、

诚信守法” 的知识产权文化观念，积极推进全省中小学中知识

产权普及教育试点工作，全面推进中小学生的素质教育，培养中

小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知识产权意识，提升中小学生的创新素养，

为四川创新人才培养储备力量。

二、工作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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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全省具备一定条件的中小学校（包括职业中学）中开展知

识产权普及教育试点，鼓励中小学生积极开展发明创造活动，树

立知识产权教育从青少年抓起的理念，让青少年从小形成尊重知

识、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，培养中小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，

进一步增强全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。

3 年内，建设一批能带动全省中小学知识产权普及教育工作

的试点学校，通过试点促推广，整体推进全省中小学知识产权普

及教育工作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重视以知识产权普及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创新教育；

（二）已开展或计划开展知识产权知识普及教育；

（三）科创教师熟悉知识产权知识；

（四）积极开展发明创新、科技竞赛活动。

四、申报及审批

申报学校应据实填写申报书，制定工作方案，由所在市（州）

教育局确认、筛选后，经所在市（州）知识产权局推荐上报省知

识产权局汇总。经省知识产权局、省教育厅和省科协综合评议后，

确定为“四川省中小学知识产权普及教育试点学校”。

学校在申报材料中弄虚作假的，经调查确认后，将取消其申

报资格；已被认定的，予以撤销。

五、试点工作内容

（一）建立工作体系。试点学校要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普及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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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工作体系，制定相关工作制度，逐步建立科学化、规范化、制

度化的工作机制，把知识产权普及教育工作作为学校科学素质教

育的有机组成部分，形成教有师资、学有课时、鼓励发明、激励

创新的良好氛围，有效提高师生知识产权意识。

（二）培养师资力量。省知识产权局及各市（州）知识产权

局要加强中小学知识产权师资培训，不定期举办中小学知识产权

师资培训班，帮助试点学校培养知识产权授课教师，组织开展知

识产权教学研讨和经验交流活动。

（三）开展体验活动。试点学校要充分利用学校网络、宣传

橱窗、墙报、校报等开展内容丰富多彩、师生喜闻乐见的知识产

权宣传，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普及教育氛围；充分利用全国、全

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活动平台，积极开展各类与知识产权教

育相关的体验实践活动，引导中小学生热爱科学、崇尚创新，养

成运用知识产权知识和方法思考、解决问题的习惯，鼓励学生通

过参与、体验、实践、制作等方式认知知识产权、培养创新精神，

积极申报专利。

（四）开设相关课程。试点学校要将知识产权普及教育内容

纳入中小学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。将知识产权普及教育与小发

明、小创造结合，与美术小制作结合，与科技创新活动结合，与

研究性课程结合，最终渗透到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课程教育中。

六、组织管理

（一）四川省知识产权局、四川省教育厅、四川省科学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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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协会负责全省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工作的总体规划、统

筹协调和指导。依据本工作方案对申报试点的学校进行考核，

确认试点学校。省知识产权局负责日常工作。

（二）对纳入试点的学校给予一定的支持和帮助，提供一

定数量的知识产权教育读本，对从事知识产权教育的教师进行

相关业务知识培训，组织试点学校师生开展省内外知识产权教

育交流活动，指导帮助学生积极申请专利。

（三）试点学校试点期限为 3 年。

（四）试点学校每年进行一次工作总结（内容包括：知识产

权普及教育工作体系建设及制度建设、知识产权普及教育工作计

划制定及实施情况、开展知识产权普及教育取得的成效），于每

年12月15日前，以书面形式分别报送省知识产权局和省教育厅。

（五）省上及时总结经验并做好宣传推广工作。


